
屏東縣崇蘭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下學期課後照顧班活動通知單  
112.01.03  

敬愛的家長：您好！  
 

 為促進兒童健康成長、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母安心就業，協助家長解決課後子女照顧問題，本

校特辦理課後照顧班活動。為使家長提早規劃孩童課後活動事宜，並簡化學校行政作業以維護課後

照顧班之教學品質，課後照顧班活動以一個學期為一期次，敬請家長配合，以有效幫助孩子學習。

茲將本學期課後照顧班活動實施要點公佈如下： 
 
一、服務內容：提供家庭作業指導、體能活動及生活照顧。 

二、辦理課後照顧班時間： 

年  級 星  期 課 後 照 顧 時 間 表 

1-2 
一、三、四、五 12：00 ～ 17:40 

二 16：00 ～ 17:40 

3-4 
一、二、四 16：00 ～ 17:40 

三、五 12：00 ～ 17:40 

5-6 

一、二、四 16：00 ～ 17:40 

三 12：00 ～ 17:40 

五 15：20 ～ 17:40 

註：1.補課日或定期評量(月考)，當天依正常上課時間辦理。 

三、「預估」課後照顧班活動收費（以參加人數 20 人計算）： 

年 級 下學期【預估】應繳總費用 備      註 

低年級 
112.02.13-111.06.30 

【預估】約 15300 元 

1. 以全期參與為原則，無法接受部分時間之

課後照顧。 

2. 期程以一個月為收費原則，除有正當理由

外，恕無法中途退費，請務必謹慎考量。 

3. 因應安全考量，放學無法準時接送者請勿

參加，常有違規遲接孩子者，校方可中止

其下一月或此後參班之權利。 

中年級 
112.02.13-111.06.30 

【預估】約 9800 元 

高年級 
112.02.13-111.06.30 

【預估】約 7700 元 

註：1.依據「屏東縣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 2.實施時間自 112 年 2 月 13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（當日仍有上課）。 

 3.各年級校外教學活動日，課後照顧班仍於學生返校後正常上課。 

 4.逢國定假日及學校放假日，課後照顧班則予停課。(停課部分並未納入費用計算) 

5.三類學生(低收入戶子女、身心障礙學生、原住民籍學生)學費減免。 

四、報名手續： 

（一）申請日期：請家長填寫參加意願申請同意書報名（如後頁），【請於 112 年 1 月 19 日(星期

四)12:00 前送交至輔導室或傳真 08-7339701，若逾期將不予受理。】 

（二）若單一年級參加人數未滿 15 人（即未達開 1班人數）時，將跨年級合班，且班級總人數不

超過 25 人為原則，身心障礙學生每生酌抵 2人。 

（三）若開班名額超出 25 人，且未達新增班級人數時，除優先保障上列三類學生及剔除違規紀錄

者外，其餘名額將由學校開會決定。 

（四）費用繳交：順利開班後，學校每月初將發繳費通知單請逕向課後照顧班老師繳費。 

五、本案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屏東縣崇蘭國民小學(輔導室) 敬啟 112.01.03 



屏東縣崇 蘭國小 11 1 學年度下學期課後照顧 班 

   家長同意書及報名資料表   112.01.03 

請於 112 年 1月 19日(星期四)12:00 前送交至輔導室 或 傳真(7339701)，

傳真後請來電確認（電話：7333477;7333478，輔導室分機 15） 

※ 課後照顧班家長同意書 ※ 

    本人同意子女    年    班     號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參加學校辦理

之課後照顧班，並負責當日下午 5：40 以前自行接送孩子，以確保其安全;參加後不

得隨意退出，以免影響他人參班權益;如有請假事宜，依規定以書面或來電辦妥請假

手續。以上事項將列為日後參加本班之篩選依據，家長務必確實配合。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1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【參加學生請詳填相關資料】： 

一、□男生   □女生 

二、【參加學生身分別】：(務必勾選) 

1.□低收入戶子女 

2.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學生(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冊列學生) 

3.□原住民籍子女-(            族) 

※1、2、3 為縣府補助課照班學費類別，免繳課照班學費。 

4.□中低收入戶子女(前四類新參加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) 

5.□家庭確有經濟困難或遭遇重大變故(請簡述之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以上第 1、4、5 類為目前可申請教儲戶類別，金額依教儲戶委員會認定補助。 

(111 學年度教儲戶委員會會議決定，補助第 4、5 類學費一半。) 

6.□一般子女(自費) 

※新參加務必填寫，上學期已參加且無變更者免填，如有更改請補填寫： 

家長姓名：(父)             (母)              (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動電話：(父)             (母)              (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用電話 (H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


